桃園市市區公車營運路線申請經營說明
說明：
1、 因中壢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許可證經營期限屆期後不申請續營，為維持民眾通勤之權益，爰公開徵求規劃及營運，以提升本市聯外之大眾運輸服務。
2、 受理申請時間：以公告日起至113年10月2日止。

3、 營運計畫如下：(依業者實際人力規劃為主)
(1) 發車時間：每日6:00至22:00止。
(2) 營運班距：平假日尖峰班距：25分鐘；平假日離峰班距：80分鐘。
(3) 營運里程：單程約15.8公里。
(4) 營運班次：平日往返36班次、假日往返36班次(含)以上。
(5) 票價：起程8公里內18元，續程每公里2.58元。

(6) 購車補助：購置柴油大客車原則不補貼，補助購置電動大客車依據「交通部公路局補助電動大客車作業要點」、「環境部補助電動大客車營運作業要點」、本府環境保護局補助本市客運業者購置電動大客車內容辦理。
(7) 營運虧損補貼：得申請。
(8) 營運範圍：桃園市桃園區、蘆竹區。
4、 營運路線規劃原則：(行駛路線及站點設置由業者自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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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駛路線：復興路-中正路-三民路三段-永安路-(蘆竹區)大竹路-上興路-大興路-大新路-大竹路-(桃園區)永安路-民族路-復興路。(路線規劃如下圖)
(2) 路線規劃以填補現有路線不足之新路線為原則，且不影響現有公車市場供需及營運秩序。
5、 營運車隊需求如下：
(1) 車輛型式為甲類或乙類大客車，大客車應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相關規定。
(2) 車齡：12年以內大客車(以出廠年份認定)，並經監理機關檢驗合格(得標廠商須附相關證明核定)。
(3) 應有多卡通電子票證系統、車機設備、站名播報器、旅客資訊顯示系統、行車紀錄器及內外監視器等設備。
(4) 驗票機，須能判讀悠遊卡、一卡通、基北北桃公共運輸定期票、桃竹竹苗定期票等電子票證IC卡。

(5) 車機設備依據「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9-4條規定辦理，並需自行負擔車機通信費。
6、 本府得視未來大眾運輸發展需求調整路線、站位或班次。

7、 經營許可期限：自核定日起5年。期限屆滿，另依「桃園市市區汽車客運路線新闢變更繼續經營申請審核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8、 申請辦法：

(1) 參與評選業者須於規定申請期限屆滿前，備具汽車運輸業籌備申請書(格式請依據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附表一，現營本市市區汽車客運業者免備具)，連同經營計畫書1式20份函送本府，逾期不予受理。上述文件送達至本府後即不得再抽換。
(2) 前項經營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以下各項：
1. 經營能力：包含企業形象、經營績效及經營團隊組成。
2. 營運計畫：包含車輛設施狀況、營運服務與創意及預定通車日期。依經營家數多寡而有不同營運計畫者，應分別載明。
3. 財務計畫：包含資本能力（自有資金所占比例）、股東結構、營運財務計畫及補貼需求。 

4. 路線及場站規劃：包含路線與站位規劃及停車場規劃。
9、 評選作業規定：

(1) 本府於受理各參與評選業者之申請後，將擇定日期召開本市市區汽車客運審議委員會議辦理評選，並通知參與評選業者，由公司代表人或經授權之人員出席。未到場進行簡報及接受詢答者不予錄取。
(2) 評選會議中之簡報資料及經委員要求所承諾事項，應列入經營計畫書，除特殊情形經審議委員會同意外，均應於核定籌備期限內完成。未經許可擅自變更經營計畫書內容者，視同籌備未完成。

(3) 本評選作業方式如下：

1. 簡報順序：按本府收訖評選文件之次序為準。
2. 簡報時間：20分鐘為原則；答詢15分鐘為原則。

3. 評分項目：經營能力佔20%、營運計畫佔30%、路線及場站規劃佔20%、財務及其他佔30%。

4. 由各委員依評分表所列各評選項目予以評分後加總，並依加總分數由高至低轉換為序位第一至序位第三，其餘併列序位第四。
5. 經加總各委員評定之序位，以合計值最低者為第一名，次低者為第二名，第三低者為第三名，餘不計列名次。有二者以上名次相同時，由獲各委員評定序位列第一之次數較多者為優勝；次數相同時，由獲各委員評定序位第二之次數較多者為優勝；次數相同時，由獲各委員評定序位第三之次數較多者為優勝；次數相同時，由委員以不記名投票方式決定。 

6. 有過半委員評分未達七十分者不予錄取。
7. 其他注意事項悉依「桃園市政府規劃新闢市區汽車客運路線公開徵求營運業者評選作業要點」辦理。
